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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行发〔2022〕28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工商大学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指导性意见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《湖南工商大学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》已经学校审

定同意，现予印发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工商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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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商大学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指导性意见

微专业培养方案制订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，以学生

为本，坚持“宽口径、厚基础、强应用、个性化”的人才培养原则，

探索建立弹性、灵活、具有更多选择机制的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，

主动适应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发展需求，实现学校人

才培养总目标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

规律，以学生为中心，结合社会需求和学校实际，在全面推进“新

工科+新商科+新文科”与理科融合发展改革的总体思想指导下，将

人格养成、知识传授、能力培养相融合，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专

业教育和个性化发展空间，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，培养地方经济

社会发展需要的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应用型、复合型

人才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强化交叉融合

基于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总目标，建设和优化与创新思维、创新

方法和创业能力培养相关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，将专业教育与创新

创业教育融合。课程设置符合“四新”发展新要求及学科专业交叉

融合趋势，课程内容体现跨学科特点，符合科学性、先进性和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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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的规律，着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。

（二）注重学生全面发展

根据微专业培养目标和要求，以学生为本，促进全面发展，为

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培养路径，倡导学生自主学习，促进学生全面素

质提升。强化合作育人机制，加强同行业、企业的合作，共同制定

并实施培养方案，实现协同育人。

（二）坚持产出导向

遵循 OBE教育理念，明确专业培养目标，确立合理的微专业办

学定位，细化结业要求，确定课程体系设置，根据不同课程教学内

容、知识和能力要求，确定课程教学方法，建立评价和持续改进机

制。

三、编制框架

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以下内容：专业简介、培养目标、毕

业要求、课程设置、学分要求、结业方式、教学计划。

微专业总学分控制在 15 学分左右（建议 12-18学分），每门

课程 2～4学分，最小学分单位为 1学分。所有课程按每学分 16学

时。所有课程均应设置考核环节，不同考核形式都应符合学校统一

要求。微专业课程由学院组织考核，鼓励根据课程特点，进行以能

力培养为导向的考试改革。

四、编制注意事项

课程名称应合理、规范，各课程均应规范标注英文名称和课程

简介（200字左右）。课程名称统一在课程名后加“（V）”并严格

按《湖南工商大学本科专业课程编号说明》进行编号。课程编号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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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位数字组成，第一、二位数表示院部代号，第三、四位数表示系

（教研室）代号，第五、六、七位数表示课程序号。

本方案从 2022年 1月开始实施。

湖南工商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13日印发


